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声 明
声明：刘敏杰房屋坐落于晋安

区新店镇新店村后坂 17 号，产权未
登记。2018 年由福州市新嘉房屋征
收工程有限公司征收安置晋安区
新店镇新厦路 66 号旭辉龙栖公馆
( 一 区) ( 旭 辉 新 店 2019- 34)B2#
2402。现刘敏杰申请产权登记。如
有异议于 30 日内向征收单位提出，
逾期按规定办理。声明人：刘敏杰

声明：万从英房屋坐落于晋安
区新店镇新店村后塘 51 号，产权未
登记。2018 年由福州市新嘉房屋征
收工程有限公司征收安置晋安区
新店镇新厦路 66 号旭辉龙栖公馆
( 一 区) ( 旭 辉 新 店 2019- 34)B2#
1002。现万从英申请产权登记。如
有异议于 30 日内向征收单位提出，
逾期按规定办理。声明人：万从英

声明：李进房屋坐落于晋安区
新店镇后塘，产权未登记。2018 年
由福州市新嘉房屋征收工程有限
公司征收安置晋安区新店镇新厦
路 66 号旭辉龙栖公馆 (一区)(旭辉
新店 2019-34)B3#803、B3#903。现
李进申请产权登记。如有异议于 30
日内向征收单位提出，逾期按规定
办理。声明人：李进

声明：林钢房屋坐落于晋安区
新店镇后塘，产权未登记。2018 年
由福州市新嘉房屋征收工程有限
公司征收安置晋安区新店镇新厦
路 66 号旭辉龙栖公馆 (一区)(旭辉
新 店 2019- 34)B2#602、B5#1005。
现林钢申请产权登记。如有异议于
30 日内向征收单位提出，逾期按规
定办理。声明人：林钢

声明：林镪房屋坐落于晋安区
新店镇后塘，产权未登记。2018 年
由福州市新嘉房屋征收工程有限
公司征收安置晋安区新店镇新厦
路 66 号旭辉龙栖公馆 (一区)(旭辉
新 店 2019- 34)B2#1403、B6#906。
现林镪申请产权登记。如有异议于
30 日内向征收单位提出，逾期按规
定办理。声明人：林镪

声明：李美芬房屋坐落于晋安
区新店镇后塘，产权未登记。2018
年由福州市新嘉房屋征收工程有
限公司征收安置晋安区新店镇新
厦路 66 号旭辉龙栖公馆 (一区)(旭
辉 新 店 2019-34)B6#1406。现 李 美
芬申请产权登记。如有异议于 30 日
内向征收单位提出，逾期按规定办
理。声明人：李美芬

声明：李贤钟房屋坐落于晋安
区新店镇后塘，产权未登记。2018
年由福州市新嘉房屋征收工程有
限公司征收安置晋安区新店镇新
厦路 66 号旭辉龙栖公馆 (一区)(旭
辉 新 店 2019- 34)B1#1905、B1#
1903。现李贤钟申请产权登记。如
有异议于 30 日内向征收单位提出，
逾期按规定办理。声明人：李贤钟

声明：李贤霖 . 张丽珍房屋坐
落于晋安区新店镇后塘，产权未登

记。2018 年由福州市新嘉房屋征收
工程有限公司征收安置晋安区新
店镇新厦路 66 号旭辉龙栖公馆(一
区) ( 旭 辉 新 店 2019- 34)B1#905、
B1#1503。现李贤霖 . 张丽珍申请产
权登记。如有异议于 30 日内向征收
单位提出，逾期按规定办理。声明
人：李贤霖 .张丽珍

声明：李智键房屋坐落于新店
镇新店村 51 号，产权未登记。2018
年由福州市新嘉房屋征收工程有
限公司征收安置晋安区新店镇新
厦路 66 号旭辉龙栖公馆 (一区)(旭
辉 新 店 2019- 34)B5#1703、B3#
1003。现李智键申请产权登记。如
有异议于 30 日内向征收单位提出，
逾期按规定办理。声明人：李智键

声明：江辉在福州市仓山区盖
山镇浦下村自建房屋一幢(无产权)
于 2017 年列入浦下周边旧村改造
项目征收范围。征收期间认定我户
成员江辉、王琴、江紫萱、江紫熙，
共 计 4 口 人 可 享 受 保 基 本 政 策 。
2018 年 1 月 江 辉 签 订 编 号 PXJG-
030645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》
安置面积 60㎡。安置于仓山区盖山
镇金浦路 99号(原林浦路西侧(金浦
旧厂房出让地块 A))世茂云浦公馆
7#楼 903 单元。现安置房已具备申
报不动产权证条件，经声明人家庭
内部协商，同意以江辉作为权利人
申报上述安置房权属。如有异议者
可在本声明见报之日起 30 日内书
面向福州市仓山区建设房屋征收
有限公司提出。若逾期无人提出异
议，将由声明人申报安置房权属登
记。若有人提起诉讼，声明人同意
在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属登记。声
明人:江辉、王琴、江紫萱、江紫熙

声明：原房屋坐落于台江区琯
后街 32 弄 10 号，建造人陈美钗，建
造面积 56.47㎡，由本人一直居住使
用。但未办理房屋产权登记，该房
屋 2012 年列入琯后街一期地块征
收，请求征收公司确认该房屋属陈
美钗所有，并愿意按照征收有关规
定办理征收安置补偿手续，今后若
有发生产权争议纠纷由声明人承
担经济和法律责任。报告人对各自
陈述的事实负责。如有异议者于 30
日内向福州市台江区征收工程有
限公司提出。声明人:陈美钗

声明：郭祥栋（已故）在福州市
仓山区盖山镇郭宅居委会 104 号自
建房屋一幢(无产权)，于 2018 年列
入郭宅周边旧村改造项目征收范
围，房屋确权建筑面积 58.33㎡。郭
祥栋于 2018 年 10 月 15 日签订《房
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》,安置面积
75㎡1 套。后安置于仓山区盖山镇
盖 山 路 55 号 贸 悦 花 园 17#505，现
安置房已具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
件,声明人申请安置房权属登记至
郭祥栋名下。如有异议者可在本声
明见报之日起 30 日内书面向福州
市仓山区统建房屋征收有限公司
提出。若逾期无人提出异议,将由声

明人申报安置房权属登记。若有人
提起诉讼，声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
暂缓申报权属登记。声明人:郭秀珠

声明：林述框在福州市仓山区
城门镇湖际村山后自建房屋一幢
无产权 2018 年列入湖滨北苑项目
一、二项目征收范围。征收期间认
定我户成员林述框，共计 1 口人可
享受保基本政策。2018 年 11 月林述
框签订编号 HBBY2170001《房屋征
收 补 偿 安 置 协 议 书》安 置 面 积 60
㎡，安置于仓山区城门镇永南路 85
号（原永南路南侧、火车南站东侧）
南谨公馆 2#楼 106 单元。现安置房
已具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，经声
明人家庭内部协商，同意以林述框
作为权利人申报上述安置房权属。
如有异议者，可在本声明见报之日
起 30 日内，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三
江口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若逾
期无人提出异议，将由声明人申报
安 置 房 权 属 登 记 。若 有 人 提 起 诉
讼，声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
报权属登记。声明人：林述框

声明：原坐落在福州市晋安区
鼓山镇横屿村安铺 85-1#，房屋总
建筑面积 107.95㎡，未办理产权登
记手续。2011 年该房屋列入晋安新
城鹤林片区横屿组团项目征收范
围。该房屋经本人具结，村镇盖章公
示无异议后，认定属于本人李丹敏
所有，并已安置于晋安区鼓山镇牛
岗山路 567号横屿新苑（二区）(晋安
新城鹤林片区横屿组团安置房三期
B 区)4#楼 1203、1204 单元。现由本
人李丹敏申请办理该安置房权属登
记，若今后因发现该房屋有权属登
记，或发生原房权利归属、征收补偿
安置等引起的异议与纠纷，均由本
人自行承担一切法律与经济责任
且征收部门有权直接解除本人所
签的征收补偿安置协议，并收回安
置房、追还已领取的各项补偿款，
并赔偿由此造成的所有损失。如对
上述声明有异议可在本声明见报
之日起 30 日内书面向福州市房屋
征 收 工 程 处 提 出 ，并 提 交 相 关 证
据，若逾期无人提出异议，将由本
人李丹敏办理安置房权属登记手
续。特此声明。声明人:李丹敏

声明：原坐落在福州市晋安区
鼓山镇横屿村安铺 122 号边，房屋
总建筑面积 105.8㎡，未办理产权登
记手续。2011 年该房屋列入晋安新
城鹤林片区横屿组团项目征收范
围。该房屋经本人具结，村镇盖章
公示无异议后，认定属于本人李义
俤所有，并已安置于晋安区鼓山镇
牛 岗 山 路 567 号 横 屿 新 苑（二 区）
(晋安新城鹤林片区横屿组团安置
房三期 B 区)3#楼 1804 单元。现由
本人李义俤申请办理该安置房权
属登记，若今后因发现该房屋有权
属登记，或发生原房权利归属、征
收补偿安置等引起的异议与纠纷，
均由本人自行承担一切法律与经
济责任且征收部门有权直接解除

本人所签的征收补偿安置协议，并
收回安置房、追还已领取的各项补
偿 款 ，并 赔 偿 由 此 造 成 的 所 有 损
失。如对上述声明有异议可在本声
明见报之日起 30 日内书面向福州
市房屋征收工程处提出，并提交相
关证据，若逾期无人提出异议，将
由本人李义俤办理安置房权属登
记手续。特此声明。声明人:李义俤

声明：范福生在福州市仓山区
盖山镇跃进村池头 25 号自建房屋
一幢(无产权)于 2019 年列入郭宅周
边旧村改造四期项目征收范围，房
屋确权建筑面积 130.05㎡。范福生
于 2019 年 4 月 10 日签订《房屋征收
补偿安置协议书》安置面积 135㎡安
置于仓山区盖山镇南二环路南侧融
创公馆(一区)A7#楼 409。现安置房
已具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，声明
人申请办理安置房权属登记至范福
生名下。如有异议者可在本声明见
报之日起 30 日内书面向福州市仓
山区统建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
若逾期无人提出异议将由声明人申
报安置房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
讼，声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
报权属登记。声明人:范福生

声明：陈子钦房屋坐落于福州
市马尾区亭江镇亭头村南般，未办
理产权。2018 年由马尾区城建房屋
征收工程处拆迁并安置于马尾区
亭江镇亭江路 36 号西亭佳园(亭江
棚屋区安置房工程(西亭康城)A 标
段)3#楼 105 单元、3#楼 106 单元、
3#楼 2404单元、7#楼 2105单元、7#
楼 2205 单元。现申请办理安置房产
权登记，如有异议者请在登报之日
起 30 天内向征收实施单位提出，逾
期按规定办理。声明人：陈子钦

声明：陈家燊房屋坐落于福州
市马尾区亭江镇亭头村团结路 64
号，未办理产权。2017 年由马尾区
城建房屋征收工程处拆迁并安置
于马尾区亭江镇亭江路 36 号西亭
佳园(亭江棚屋区安置房工程(西亭
康城)A 标段)7#楼 1302 单元、B 标
段 5#楼 2102 单元。现申请办理安
置房产权登记，如有异议者请在登
报之日起 30 天内向征收实施单位
提出，逾期按规定办理。声明人：陈
家燊

声明：陈凌翔房屋坐落于福州
市马尾区亭江镇亭头村南般，未办
理产权。2018 年由马尾区城建房屋
征收工程处拆迁并安置于马尾区
亭江镇亭江路 36 号西亭佳园(亭江
棚屋区安置房工程(西亭康城)A 标
段)7#楼 2503 单元、8#楼 105 单元。
现申请办理安置房产权登记，如有
异议者请在登报之日起 30 天内向
征收实施单位提出，逾期按规定办
理。声明人：陈凌翔

声明：陈梦婷在福州市仓山区
建新镇长埕村自建房屋一幢无产
权 2015年 6月列入台屿片区旧改项
目征收范围。陈梦婷具结在本市五
城区范围内无其他住房，2015 年 7

月陈梦婷签订编号 TYJG-0730《房
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》我户成员
陈梦婷、郑裕海,共计 2 口人享受购
房指标 75㎡增房 15㎡安置 90㎡户
型壹套，后安置于仓山区建新镇东
岭路 17 号 (原东岭路南侧、盘屿路
东侧)奥体新天地花园 G04 地块(三
期)B8#楼 406 单元。现安置房已具
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，经声明人
家庭内部协商，同意以陈梦婷名义
申请办理安置房权属登记。如有异
议者可在本声明见报之日起 30 日
内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建设房屋
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若逾期无人提
出异议，将由声明人申报安置房权
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讼，声明人
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属登
记。声明人:陈梦婷 .郑裕海

声明：坐落于马尾区上岐村 78
号的房屋，总建筑面积 44.77㎡，被
搬迁人：张乃贤、张乃俤。该房屋已
列入“上岐罗建片城市更新+项目”
搬迁范围。现声明人要求与搬迁实
施单位福州市罗星房屋征收有限公
司签订该房屋的搬迁补偿安置协议
并由声明人领取房屋搬迁补偿安置
权益。对以上内容有异议者，请于本
声明见报之日起 30 天内向搬迁实
施单位提出书面异议材料。逾期未
有异议，声明人将按以上声明内容
办理，所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声明人
承担，与其他个人、单位无关。特此
声明。声明人:张乃贤、张乃俤

声明：黄乾钗房屋坐落新店镇
新店村后塘 59号,产权未登记。2018
年由福州市新嘉房屋征收工程有
限公司征收安置晋安区新店镇新
厦路 66 号旭辉龙栖公馆 (一区)(旭
辉 新 店 2019- 34)B3#1102、B2#
2306。现黄乾钗申请产权登记。如
有异议于 30 日内向征收单位提出，
逾期按规定办理。声明人：黄乾钗

声明：黄紫妍的房屋坐落在晋
安区新店镇战峰村上柳 27#，产权
未登记。2019 年由福州地源房屋征
收工程处拆迁安置于晋安区新店
镇 南 平 东 路 668 鲁 能 花 园 ( 二 期)
11#2203 单元。现黄紫妍申请产权
登记。如有异议请于 30 天内向被征
收房屋所属村委会 (社区)提出，逾
期按规定办理。声明人：黄紫妍

声明：李平设房屋坐落于晋安
区新店镇新店村后塘，产权部分未
登记。2021 年由福州市新嘉房屋征
收工程有限公司征收安置晋安区
新店镇新厦路 66 号旭辉龙栖公馆
( 一 区)（旭 辉 新 店 2019- 34）B3#
603。现李平设申请产权登记。如有
异议于 30 日内向征收单位提出，逾
期按规定办理。声明人：李平设

声明：协议人郭日光，原房屋
坐落于仓山区盖山镇郭宅村郭宅，
于 2018 年由福州市仓山区统建房
屋征收有限公司征收，2018 年 10 月
3 日签订的安置 60㎡住宅的拆迁安
置协议书、结算单、排房单各壹份
不慎遗失，特此声明。如有异议者

在 30 天内向福州市仓山区统建房
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，逾期按规定
办理。声明人:郭日光

声明：李庆勇房屋坐落于晋安
区新店镇新店村后塘，产权部分未
登记。2021 年由福州市新嘉房屋征
收工程有限公司征收安置晋安区
新店镇新厦路 66 号旭辉龙栖公馆
( 一 区)（旭 辉 新 店 2019- 34）B6#
1901。现李庆勇申请产权登记。如
有异议于 30 日内向征收单位提出，
逾期按规定办理。声明人：李庆勇

声明：李平唐房屋坐落于晋安
区新店镇新店村后塘，产权部分未
登记。2021 年由福州市新嘉房屋征
收工程有限公司征收安置晋安区
新店镇新厦路 66 号旭辉龙栖公馆
( 一 区)（旭 辉 新 店 2019- 34）B1#
802、B1#805、B5#505、B6#505。现
李平唐申请产权登记。如有异议于
30 日内向征收单位提出，逾期按规
定办理。声明人：李平唐

声明：李庆伟房屋坐落于晋安
区新店镇新店村后塘，产权部分未
登记。2021 年由福州市新嘉房屋征
收工程有限公司征收安置晋安区
新店镇新厦路 66 号旭辉龙栖公馆
( 一 区)（旭 辉 新 店 2019- 34）B6#
2501。现李庆伟申请产权登记。如
有异议于 30 日内向征收单位提出，
逾期按规定办理。声明人：李庆伟

声明：李敏钧房屋坐落于晋安
区新店镇新店村后塘，产权部分未
登记。2018 年由福州市新嘉房屋征
收工程有限公司征收安置晋安区
新店镇新厦路 66 号旭辉龙栖公馆
( 一 区) ( 旭 辉 新 店 2019- 34)B6#
2206、 B2#2603、 B2#1905、 B2#
1805。现李敏钧申请产权登记。如
有异议于 30 日内向征收单位提出，
逾期按规定办理。声明人：李敏钧

声明：李平启房屋坐落于晋安
区新店镇新店村后塘，产权部分未
登记。2021 年由福州市新嘉房屋征
收工程有限公司征收安置晋安区
新店镇新厦路 66 号旭辉龙栖公馆
( 一 区)（旭 辉 新 店 2019- 34）B1#
1701。现李平启申请产权登记。如
有异议于 30 日内向征收单位提出，
逾期按规定办理。声明人：李平启

声明：郭秀玲房屋坐落于晋安
区新店镇斗顶村 287-10号，产权未
登记。2018 年由福州市新嘉房屋征
收工程有限公司征收安置晋安区
新店镇威武军路 305 号 (原斗顶佳
园 西 侧) 盈 福 雅 苑 ( 盈 福 壹 號)3#
803。现郭秀玲申请产权登记。如有
异议于 30 日内向征收单位提出，逾
期按规定办理。声明人：郭秀玲

声明：王榕 (已故)在福州市仓
山区盖山镇东兴村自建房屋一幢

（无产权）于 2016年 9月列入海峡体
育中心项目周边地块五项目征收
范围。王榕曾具结在本市五城区范
围内无其他住房，2016 年 11 月王榕
签订编号:ZBDK5 壹-0444《房屋征
收补偿安置协议书》，我户成员王

榕，共计 1口人享受购房指标 45㎡，
增房 30㎡，安置 75㎡户型 1套。后安
置于仓山区盖山镇东岭路 2 号 (原
东岭路东侧)瑧茂公馆一区 A21#楼
1204 单元。现安置房已具备申报不
动产权证条件,经声明人家庭内部
协商，同意以王榕作为权利人申请
办理上述安置房权属登记。如有异
议者，可在本声明见报之日起 30 日
内,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建设房屋
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若逾期无人提
出异议,将由声明人申报安置房权
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讼,声明人同
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属登记。
声明人:王榕家属王承志

声明：陈章勤位于晋安区新店
镇西园村 327 号的房屋属新店片区
棚户区改造项目K地块扩征地一项
目征收范围。总面积 38.08㎡。未办
理产权,现陈章勤签订房屋征收补
偿协议书。对上述事项有异议者在
本公告登报后 30 日内书面向福州
市闽桥房屋征收工程有限公司提
出并提交证据。逾期无人提出本人
将作为房屋所有权人与征收单位
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并办理包
括产权置换和货币补偿等各项补
偿安置事宜承担由此产生经济与
法律责任。本声明登报 30 日期满后
若有人提出异议请通过法律途径
诉讼解决，届时本人同意按照法院
生效法律文书确权并安置补偿。声
明人：陈章勤

声明：刘心樵、赵淑华在福州市
仓山区盖山镇浦下村自建房屋一幢
无产权 2017 年 11 月列入浦下周边
旧村改造项目征收范围。刘心樵、赵
淑华具结在本市五城区范围内无其
他住房 2018 年 8 月 22 日刘心樵、赵
淑华签订编号 PXJG-050907《房屋
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》我户成员刘
心樵、赵淑华、刘志威 3 口人享受购
房指标 75㎡后安置于仓山区盖山
镇金浦路 99号(原林浦路西侧(金浦
旧厂房出让地块 A))世茂云浦公馆
6#604。现安置房已具备申报不动
产权证条件,经声明人家庭内部协
商同意以刘心樵、赵淑华名义申请
办理安置房权属登记。如有异议者
可在本声明见报之日起 30 日内书
面向福州市仓山区建设房屋征收有
限公司提出。若逾期无人提出异议,
将由声明人申报安置房权属登记。
若有人提起诉讼,声明人同意在诉
讼期间暂缓申报权属登记。声明人:
刘心樵、赵淑华、刘志威

声明：李耿生房屋坐落于晋安
区 新 店 镇 新 店 村 后 塘 ，产 权 未 登
记。2018 年由福州市新嘉房屋征收
工程有限公司征收安置晋安区新
店镇新厦路 66 号旭辉龙栖公馆(一
区)（旭辉新店 2019-34）B1#2202、
B1#1402、B1#1102。现李耿生申请
产权登记。如有异议于 30 日内向征
收单位提出，逾期按规定办理。声
明人：李耿生

声明：原坐落在福州市晋安区

鼓山镇横屿村直街 28 号房屋总建
筑面积 241.29㎡，未办理产权登记
手续。2011 年该房屋列入晋安新城
鹤林片区横屿组团项目征收范围。
该房屋经本人具结，村镇盖章公示
无异议后,认定属于本人叶人杰所
有,并已安置于晋安区鼓山镇牛岗
山路 567 号横屿新苑(二区)(晋安新
城鹤林片区横屿安置房三期 B 区)
2#楼 2002 单元及 9#楼 1401 单元，
现由本人叶人杰申请办理该安置房
权属登记，若今后因发现该房屋有
权属登记,或发生原房权利归属、征
收补偿安置等引起的异议与纠纷,
均由叶人杰自行承担一切法律与经
济责任且征收部门有权直接解除本
人所签的征收补偿安置协议，并收
回安置房、追还已领取的各项补偿
款，并赔偿由此造成的所有损失。如
对上述声明有异议者，可在本声明
见报之日起 30 日内书面向福州市
房屋征收工程处书面提出,并提交
相关证据,若逾期无人提出异议,将
由本人叶人杰办理安置房权属登记
手续。特此声明。声明人:叶人杰

声明：原坐落在晋安区益凤村
大 夫 岭 号 房 屋 总 建 筑 面 积 159.39
㎡，未办理产权登记手续。2016年该
房屋列入福州市晋安区益凤地项目
征收范围。该房屋经本人许明玲具
结，村镇盖章公示无异议后，认定属
于本人所有，并已安置于晋安区新
店镇满洋路 978 号龙头佳园 1#804
单元。现由本人申请办理该安置房
权属登记，如对此有异议，可在本声
明见报之日起 30 日内书面向福州
市宏榕房屋征收工程公司书面提
出，并提交相关证据。如异议成立，
则由本人承担一切因此产生的经济
与法律责任，且征收部门有权直接
解除本人所签的征收补偿安置协
议，并收回安置房、追还已领取的各
项补偿款，并赔偿由此造成的所有
损失。若逾期无人提出异议，将由本
人办理安置房权属登记手续。特此
声明。声明人:许明玲

声明：原坐落在晋安区益凤村
大 夫 岭 号 房 屋 总 建 筑 面 积 223.65
㎡，未办理产权登记手续。2016年该
房屋列入福州市晋安区益凤地项目
征收范围。该房屋经本人欧世鸿具
结，村镇盖章公示无异议后，认定属
于本人所有，并已安置于晋安区新
店镇满洋路 978号龙头佳园 4#1804
单元。现由本人申请办理该安置房
权属登记，如对此有异议，可在本声
明见报之日起 30 日内书面向福州
市宏榕房屋征收工程公司书面提
出，并提交相关证据。如异议成立，
则由本人承担一切因此产生的经济
与法律责任，且征收部门有权直接
解除本人所签的征收补偿安置协
议，并收回安置房、追还已领取的各
项补偿款，并赔偿由此造成的所有
损失。若逾期无人提出异议，将由本
人办理安置房权属登记手续。特此
声明。声明人:欧世鸿


